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頁次：１－３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質詢事項                                                        （頁次：３８－３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事項第33案委員丁學忠等19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通過─                     　　　　　　　　　　　       （頁次：４０－４１）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第3案委員陳玉珍等17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第7案委員王鴻薇等16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第22案委員徐欣瑩等26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第26案委員徐欣瑩等23人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通過─           （頁次：４１－４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第4）會期延長會期至115年1月31日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４２－４３）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財政收支劃分法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七條之二及第三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３－６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鍾佳濱、傅崐萁、黃珊珊、王鴻薇、張啓楷

	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正第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６７－９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陳昭姿、鍾佳濱、王育敏、陳培瑜、劉書彬

	發展觀光條例修正第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９５－１０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謝龍介、張啓楷、鍾佳濱、林月琴

	地質法修正第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０６－１１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鍾佳濱、陳菁徽、黃國昌、陳培瑜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鑑於經濟部部長龔明鑫表示113年曾接獲舉報三接工程弊案，雖經政風單位調查並無不法，惟現又有媒體提出新事證，為免再次官官相護掩飾真相，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就『觀塘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三接）工程弊案』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以釋群疑。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１８－１２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有鑑於廚餘養豬已成為防疫破口，為強化台灣豬肉外銷競爭力，避免對養豬產值造成巨大傷害損失，行政院應統一作法，明令『禁用廚餘養豬』，並主動輔導豬農改以飼料養豬，轉型所生之成本給予一定補助」，以阻絕非洲豬瘟於境外。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２０－１２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針對太子集團跨國詐欺及洗錢案，賴政府打詐及洗錢防治上全面失能，財政部、金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部會怠惰不作為，以致形成重大的防詐破口，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及國際形象，對於行政院院長卓榮泰監督不周應予最嚴厲之譴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２２－１２３）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一、針對中共將我國國會議員羅織入罪，並威脅恫嚇台灣人民之跨國鎮壓惡行，予以最嚴厲譴責。二、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中國對台灣沒有任何管轄權，亦無權對我國人民實施任何懲戒，台灣人民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民主與權利。立法院應無分朝野，堅守國家主權不容侵犯、自由民主不容踐踏、台灣人民不容恫嚇之基本立場，共同捍衛台灣主權與民主自由。三、為保障我國人民的基本權利與人身安全，政府應積極採取必要的應處措施及防範作為，並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反制與杜絕任何侵犯他國主權、危害民主自由及人身安全之粗暴行為，以確保民主社會不受跨國鎮壓之威脅。」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２３－１２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行政院院長、主計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中央政府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案」編製經過並備質詢─詢答完畢─                      
                                                            （頁次：１２５－１７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林憶君、陳培瑜、傅崐萁、林倩綺、陳  瑩、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許宇甄、沈伯洋、鄭天財Sra Kacaw、張雅琳、
羅智強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施政質詢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繼續質詢─                     （頁次：１８０－２１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陳俊宇、陳亭妃、魯明哲、陳超明、呂玉玲、顏寬恒、鄭正鈐


	
	

	
	

	
	

	
	

	
	

	
	

	
	

	
	

	
	

	
	

	
	

	
	

	
	




